
分销授权书泰国菲律宾越南使馆认证领事认证

产品名称 分销授权书泰国菲律宾越南使馆认证领事认证

公司名称 深圳市金柏昇贸易有限公司

价格 .00/份

规格参数 规格:30cm*60cm
用途:客人信用背书
出单地点:深圳成都重庆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深南东路1086号集浩大厦
A座1708

联系电话  13715150281

产品详情

分销授权书泰国菲律宾越南使馆认证领事认证

什么是涉外商业单据认证

涉外商业单据认证是指应进口商或信用证的要求，贸促会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涉外商业单据予以审核并认
证。

商业单据认证是贸促会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享有对外经贸经营权的企业以及检验机构|保
险公司|外运公司等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用于出口结汇的商业单据进行认证。

由贸促会认证的商业单据包括商业INV|提单|商业数量及重量证明|各类运输证明及单据|装箱单|检验类证
明（由具备出证资格的是检验鉴定机构所出具）|屠宰证|保险单（由保险公司出具附有保险条款的正式保
险单）及其他用于结汇的商业单据。

哪些国`家和地区需要办理大使馆认证（领事馆馆认证）

？

随着中国对外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企业向国外出口商品，开展经贸合作，其中，衍生大量
的票据|证明等文书往来，中国与国外文书真实性的采信与法律效力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领事馆认证
作为国`家之间的文书推介活动，可通过对有关公证文书和商业文书环环相扣的确认，有效避免文书接受



国因怀疑签字或印鉴的真实性而拒绝接受文书。可以说领事馆认证

是企业出口必不可少的“通行证”。要想获得这个“通行证”，除了要办理外交部领事馆司的认证手续
外，同时还要办理外国驻华使馆的认证手续。有了领事馆认证这个“通行证”，企业的文书才能与使用
国当地的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才能在使用国被接受。

领事馆认证（Embassy certification）

：是指外交|领事馆机构或法律授权机构通过确认公文书上签署人身份及其签字和印章属实来证明文书可
靠性的活动。办理领事馆认证的目的是使一国出具的公证书或有关文书能在另一国境内被有关当局所承
认且具有法律效力，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的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的法律效力。使馆认证主要包
括民事认证和商业认证；民事认证：如出生|学历|收入证明等；商业认证：如产地证明|形式Invioce|提单|
保险单等。

对拟送国外使用的文书办理领事馆认证是否有时效规定？

部分种类的公证书所涉及的事实具有可变性，如婚姻状况公证|未受刑事处分公证|健在公证|存款证明等
，此类公证书有效期一般为6个月。如公证书本身已过时效，领事馆认证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另外，一
些国`家驻华使领馆在受理领事馆认证时对部分种类文书的时效性还有特殊规定，当事人应根据需要及时
对文书办理领事馆认证，办理后要尽快使用。

外国驻华使馆对办理领事馆认证的文书有何要求？

（一）不同国`家对送往该国使用的文书有不同要求，当您向涉外公证机构或其他出文机构申办涉外公证
书或其他证明文书时，应明确告知文书拟送往使用的国`家|使用目的及其他相关信息，以便上述机构准确
出证。

（二）各个国`家对各种公证书的时效有不同的规定，如意大利要求结婚公证书有效期为3个月，荷兰要
求所有公证书有效期为6个月，奥地利要求未受刑事处分有效期为1个月等等。鉴此，请您根据有关要求
和需要及时办理领事馆认证，并在办理后尽快使用。

（三）如您需要了解各国对公证书的具体要求，可与司客服联系咨询。

FOB术语下，因为买方负责租船订舱并购买保险，等于实际控制着货物的流向，容易对卖方造成一系列
不利影响。

1、无单放货的风险。

无单放货从字面推断是指没有正本提单而放货。依据海上运输规则，提单具有物权凭证之属性，承运人
在收到托运的货物后向托运人签发原始正本提单，在货物到达后提货人可凭提单提取货物。实践操作中



，选择使用FOB术语成交的买受人往往要求出卖人与其指定的境外货运公司的代理人签订运输合同并以
买方为托运人，境外货运代理公司向出卖人签发的并非由实际承运人所签发的正本海运提单，而是由货
运代理人自己签发的货运代理提单，该提单可用于结汇，但不具有物权凭证之属性。真正由实际承运人
签发的海运提单则扣留在货运代理公司手上，相当于由买方委托的货运代理人实际控制着合同标的物，
一旦买方存在恶意欺诈，买方便会指使货运代理人提供全套正本提单直接从实际承运人手中取得货物而
不去付款赎单。在发生上述情形下，出卖人将陷于极为被动的境地，极有可能完全钱货两空。

2、货运代理人超额收费，增加出卖人负担。

在FOB价格条款下，港口杂费、报关费或检验检疫费是均由卖方负担。但货运代理人为吸引国外客户指
定其代理，在利润上出让一部分以降低运价，因此一旦成为买方指定的代理人后，他们会向该部分损失
转嫁给出卖人，向出卖人层层加码收费从而使出口成本无法控制，甚至危及结汇的安全。例如：一个20
英尺的箱子，在上海港全部人民币包干费用大约是750-900元，但不少货代收到1800-2000元左右。在南京
港，一个40英尺箱子进行海关查验，海关不收费，其调装车费用约200元左右，而货代却要加倍收取。

3、影响卖方的外汇核销及出口退税。

因为货运代理人是由买方指定，费用也是由买方支付，故常常会忽略卖方利益。出口报关后的报关单他
们迟迟不予交付卖方，如需修改更是难上加难，这样将严重影响出卖人的外汇核销和出口退税，给出卖
人造成损失。

因此，选择贸易术语时还应与支付方式结合考虑，尽量采用信用证作为支付方式而不要采用货到付款或
托收等商业信用的收款方式。此外，出口企业应当树立保险意识，尽量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在对外贸易
的活动中选择有利于己的贸易术语，并采取各项措施努力降低和避免商业风险，使对外贸易顺利发展，
扩大出口，创造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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